《华宁县青龙镇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听证报告
一、听证事由
为从体制机制上根本解决规划类型过多、内容重叠冲突，审批流程复杂、周期过长等问题，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云发〔2020〕7号）等文件要求及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对推进“多规合一”，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作出的工作部署要求，我镇开展了《华宁县青龙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的编制工作，形成《华宁县青龙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听证稿）。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增强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使政府决策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根据《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和《华宁县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青龙镇人民政府于2024年8月7日（星期三）上午9：00-12：00在青龙镇人民政府六楼会议室举行《华宁县青龙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听证会。现将听证情况报告如下：

二、听证会准备情况

青龙镇人民政府确定了拟对《华宁县青龙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听证会听证事项后，作了如下准备工作：

（一）发布第1号听证公告

2024年5月13日，青龙镇人民政府在华宁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站上发布了关于举行《华宁县青龙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公布了听证代表、旁听人员的名额和产生方式以及具体报名办法等相关内容。

（二）确定听证会参会人员

2024年7月25日，青龙镇人民政府核实并确定了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决策发言人）、听证监察人、听证代表（听证陈述人）等听证会参会人员名单，根据《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和《华宁县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本次听证会计划邀请参加人员共29人，其中听证主持人1人，决策发言人1人，听证监察人2人，技术单位陈述人2人，听证记录人2人，听证旁听人3人，听证代表18人。
（三）发布第2号听证公告

2024年7月26日，青龙镇人民政府在华宁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站上发布了《华宁县青龙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公布了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决策发言人）、听证监察人、听证代表（听证陈述人）参会人员名单等事项。

（四）准备材料和会场布置

2024年8月5日前，将听证会邀请函、听证会征求意见稿等材料送达参加听证会的相关人员，完成起草并准备好听证会主持人材料以及会场布置等各项工作。

三、听证会举行情况
（一）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4年8月7日（星期三）上午9：00-12：00。

地点：青龙镇人民政府六楼会议室。

（二）听证会参会人员构成
本次听证会参加人员共26人，其中听证主持人1人，决策发言人1人，听证监察人2人，技术单位陈述人2人，听证记录人2人，听证旁听人4人，听证代表18人，实到14人，实到代表已超过应到代表人数的三分之二，符合听证要求。

1.听证主持人（1人）

普志辉 青龙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2.决策发言人（1人）

王汝红 中国共产党华宁县青龙镇委员会 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3.听证监察人（2人）

 张  婷 青龙镇司法所所长
 李思雨 青龙镇纪委工作人员
4.听证记录人（2人）

王征川 镇综合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陆荣涛 镇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心工作人员

5.技术单位陈述人（2人）

戴曦霞 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自英 云南中地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听证代表（听证陈述人）（14人）
黄林超 镇党委副书记

陈国雄 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郑雪琴 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李东旭 镇政府副镇长

陈  良 华宁县自然资源局青龙镇自然资源所所长

凤  城 镇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心主任

钟树萍 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刘庆飞 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

邝应龙 镇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心副主任

王玉洪 青龙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

邱有才 落梅村委会党总支书记、主任

普发美 紫马龙村委会党总支书记、主任

王增华 镇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心工作人员

罗  均 青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7.旁听人（4人）

王云霞 镇财政所副所长

周梦雪 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团委、妇联）工作人员

唐兆林 华宁县规划管理中心

王士祥 华宁县规划管理中心

（三）听证会议程
1.主持人宣读听证事项和听证会纪律；

2.主持人介绍核实参加人员身份；

3.主持人告知参加人权利义务；

4.决策发言人就《华宁县青龙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的有关情况作简要说明；技术单位陈述人介绍《华宁县青龙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主要内容的编制情况；

5.听证代表提问并发表意见或建议（每人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

6.决策发言人/技术单位陈述人解答论证听证代表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建议；

7.听证代表核实本人的发言记录并签字；

8.主持人总结和归纳听证代表的主要观点和理由；

9.听证监察人对本次听证会的举行过程出具听证监察意见；

10.听证主持人、决策发言人、听证监察人、听证代表对听证会笔录进行审阅并签字核定。

四、听证代表主要意见与建议
听证会上，14位听证代表均对《华宁县青龙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片区的沿路的一侧的用地为居住用地；老政府区域的用地布局建议规划为商业用地。

2.做大做优“粮烟畜果菜药”六大产业；有自然村名称不正确，需进一步规范。

3.建议充分结合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规划要符合最新政策标准。

4.将老政府、城建中队、兽医站、原中心小学纳入商业区规划；将来保康背后的粮食仓库纳作公园绿地。

5.准确核实各个地名；与发改对接完善重点项目建设清单；涉及行业规划、各类基础设施的规模应与行业主管部门要求一致。

6.文本第80页，现状只能满足0.3万m³/天；供水水源近期以玉泉山、龙井湖、福禄德大龙潭为主，青龙镇没有鸡街水库，远期以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为主；文本第101页，镇区供水水源为玉泉山、龙井湖、大龙潭为主，玉泉山水源点只在大滴坎取水点取水，丰水期一股为0.02流量，枯水期为0.015流量；文本第149页，重点项目加上玉泉山水库、东片区提水工程（糯节河水库为水源点）、东片区人饮工程（老里箐水库为水源点）。

7.建议把“玉溪市华宁县青龙镇产村融合乡村振兴项目”纳入重点项目安排表。

8.优化道路交通用地指标，一方面青龙镇交通道路等级低，急需提质改造，另一方面又因为土地性质（基本农田），项目无法正常推进，村落已经通行几十年的道路，在“三调”数据中全是耕地及林地；重点项目：弥海路乡镇通三级路通红甸段（青龙17km）、澄江——华宁省道外移、青龙——通红甸公路位置，通红甸通三级路为分盘路，起点为分水岭—至通红甸。
五、决策发言人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1.对听证代表提出的政府片区的沿路的一侧的用地为居住用地；老政府区域的用地布局建议规划为商业用地的问题回复：总规阶段用地方案对地块不宜划分过细，将结合乡镇国空编制指南的技术规范要求，酌情考虑修改意见。
2.对听证代表提出的做大做优“粮烟畜果菜药”六大产业；有自然村名称不正确，需进一步规范的问题回复：已将六大产业相关部分修改为做大做优“粮烟畜果菜药”。自然村名称将结合“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成果进一步校准。
3.对听证代表提出的建议充分结合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规划要符合最新政策标准的问题回复：结合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修改完善规划文本。

4.对听证代表提出的将老政府、城建中队、兽医站、原中心小学纳入商业区规划；将来保康背后的粮食仓库纳作公园绿地的问题回复：老政府、城建中队、兽医站、原中心小学作为公共服务设施，建议保留其公共服务的用途；来保康背后的粮食仓库不在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可在村庄规划内进行保障。
5.对听证代表提出的准确核实各个地名；与发改对接完善重点项目建设清单；涉及行业规划、各类基础设施的规模应与行业主管部门要求一致的问题回复：核实修改地名，对接完善重点项目建设清单，各类基础设施的规模与行业主管部门要求一致。
6.对听证代表提出的文本第80页，现状只能满足0.3万m³/天；供水水源近期以玉泉山、龙井湖、福禄德大龙潭为主，青龙镇没有鸡街水库，远期以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为主；文本第101页，镇区供水水源为玉泉山、龙井湖、大龙潭为主，玉泉山水源点只在大滴坎取水点取水，丰水期一股为0.02流量，枯水期为0.015流量；文本第149页，重点项目加上玉泉山水库、东片区提水工程（糯节河水库为水源点）、东片区人饮工程（老里箐水库为水源点）的问题回复：水源内容采纳代表意见，镇域近期以玉泉山、龙井湖、福禄德大龙潭为主供水水源，远期以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为主要供水水源；镇区供水水源为玉泉山、龙井湖、大龙潭，重点项目增加玉泉山水库、东片区提水工程（糯节河水库为水源点）、东片区人饮工程（老里箐水库为水源点）。
7.对听证代表提出的建议把“玉溪市华宁县青龙镇产村融合乡村振兴项目”纳入重点项目安排表的问题回复：把该项目列入重点项目安排表。

8.对听证代表提出的优化道路交通用地指标，一方面青龙镇交通道路等级低，急需提质改造，另一方面又因为土地性质（基本农田），项目无法正常推进，村落已经同行几十年的道路，在“三调”数据中全是耕地及林地；重点项目：弥海路乡镇通三级路通红甸段（青龙17km）、澄江——华宁省道外移、青龙——通红甸公路位置，通红甸通三级路为分盘路，起点为分水岭—至通红甸的问题回复：回复：三区三线为法定数据，无法修改。已将重点道路项目纳入项目库，同时在文本及说明书内明确应保障对低等级农村套路提质改造的要求。
六、听证会评议情况

听证会结束后，青龙镇人民政府对听证情况进行评议，根据问题和答复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完善，归纳起来主要有7条予以采纳，评议如下：

1.政府片区的沿路的一侧的用地为居住用地；老政府区域的用地布局建议规划为商业用地。

此意见予以采纳。

理由：总规阶段用地方案对地块不宜划分过细，将结合乡镇国空编制指南的技术规范要求，酌情考虑修改意见。

2.做大做优“粮烟畜果菜药”六大产业；有自然村名称不正确，需进一步规范。

此意见予以采纳。

理由：已将六大产业相关部分修改为做大做优“粮烟畜果菜药”。自然村名称将结合“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成果进一步校准。

3.建议充分结合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规划要符合最新政策标准。

此意见予以采纳。

理由：结合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修改完善规划文本。

4.将老政府、城建中队、兽医站、原中心小学纳入商业区规划；将来保康背后的粮食仓库纳作公园绿地。

此意见予以解释。

理由：老政府、城建中队、兽医站、原中心小学作为公共服务设施，建议保留其公共服务的用途；来保康背后的粮食仓库不在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可在村庄规划内进行保障。

5.准确核实各个地名；与发改对接完善重点项目建设清单；涉及行业规划、各类基础设施的规模应与行业主管部门要求一致。

此意见予以采纳。

理由：核实修改地名，对接完善重点项目建设清单，各类基础设施的规模与行业主管部门要求一致。

6.文本第80页，现状只能满足0.3万m³/天；供水水源近期以玉泉山、龙井湖、福禄德大龙潭为主，青龙镇没有鸡街水库，远期以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为主；文本第101页，镇区供水水源为玉泉山、龙井湖、大龙潭为主，玉泉山水源点只在大滴坎取水点取水，丰水期一股为0.02流量，枯水期为0.015流量；文本第149页，重点项目加上玉泉山水库、东片区提水工程（糯节河水库为水源点）、东片区人饮工程（老里箐水库为水源点）。

此意见予以采纳。

理由：镇域近期以玉泉山、龙井湖、福禄德大龙潭为主供水水源，远期以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为主要供水水源；镇区供水水源为玉泉山、龙井湖、大龙潭，重点项目增加玉泉山水库、东片区提水工程（糯节河水库为水源点）、东片区人饮工程（老里箐水库为水源点）。

7.建议把“玉溪市华宁县青龙镇产村融合乡村振兴项目”纳入重点项目。

此意见予以采纳。

理由：把该项目列入重点项目安排表。

8.优化道路交通用地指标，一方面青龙镇交通道路等级低，急需提质改造，另一方面又因为土地性质（基本农田），项目无法正常推进，村落已经同行几十年的道路，在“三调”数据中全是耕地及林地；重点项目：弥海路乡镇通三级路通红甸段（青龙17km）、澄江——华宁省道外移、青龙——通红甸公路位置，通红甸通三级路为分盘路，起点为分水岭—至通红甸。
此意见予以采纳。

理由：三区三线为法定数据，无法修改。已将重点道路项目纳入项目库，同时在文本及说明书内明确应保障对低等级农村套路提质改造的要求。

华宁县青龙镇人民政府

2024年8月15日


